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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皮寮的童畫」剝皮寮歷史街區寫生比賽

壹、目的

臺北市萬華區的剝皮寮歷史街區，為臺北市今日碩果僅存的清代街道古蹟之一，在清代是艋舺與其他街庄的聯絡要道，更是其他街庄進入艋舺重要市街的必經要道。剝皮寮歷史街區於98年8月全區開放參觀，開放以來參觀人數日與俱增，其古色古香的建築物令參觀民眾發思古之幽情，因此特舉辦寫生比賽作品徵選的宣傳，鼓勵學童關懷鄉土文化美學，期藉繪畫時的細微觀察，深化鄉土文化的記憶，提升對鄉土文化美感的鑑賞力，進而號召市民為臺北市珍貴的「剝皮寮」留存不可抹滅的圖像與文字。
貳、依據

依據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99年度工作計劃辦理。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臺北市老松國民小學

肆、參賽對象和組別

一、比賽分為二組：國小中高年級組及國中組；凡就讀於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及國中之學生對寫生比賽具有興趣者，皆可依組別報名參加。每校至少繳交2件以上作品。
二、每人限送作品乙件，且每件作品之創作人數為一人，指導老師亦為一人。

伍、主題

以剝皮寮歷史街區之自然、人文、建築、活動等各種風情樣貌為題，以寫生呈現剝皮寮豐富的文化資源。參賽者繳交之作品須包含兩項：
一、繪畫作品

主題範圍為剝皮寮歷史街區。

二、主題說明
凡參賽作品須隨報名表附上作品主題及150字以內之文稿說明；文字內容須與作品相關（心情、生活小故事、新詩文學作品…等，型式不拘），本文字作品列入評分項目。無附上文字者，視同放棄參賽權利。
陸、參賽方式

一、於10月31日前至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服務臺索取圖書紙及報名表，或至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網站（http://hcec.tp.edu.tw）下載報名表自行列印報名，並於收件截止日10月31日前將作品送達。若採郵寄掛號方式，請自行考量是否影響作品完整性，以免影響評分。為求評審過程之公正，作品顯示任何姓名或學校者，取消參賽資格。
二、作品規格：參賽作品之規格大小一律以四開(39公分X54公分)白色圖畫紙為準，使用畫材及形式不拘，但不得裱裝，不合作品規格者，取消參賽資格，亦不另行通知或退件處理。

三、參賽作品需未曾於任何競賽活動中獲獎或發表，不得有抄襲情事，若本中心發現或

    他人檢舉查證屬實者，除取消得獎資格，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四、凡報名參賽作品版權歸屬本中心所有，本中心得將作品展覽、出版、修改、編輯及

    提供網路下載等。

五、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
柒、比賽期程

一、公告日期： 9月由臺北市教育局發文至臺北市公私立（含國立）國民中、小學。

二、收件期限：10月31日截止。
    收件地點：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108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01號，開放時間：星期
              二至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三、評選時間：11月開始評選作業。

四、成績公告：11月下旬公告於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網頁。

捌、評審標準

畫面構圖30％、創意30％、用色20%、技巧10%、符合主題10%。
玖、活動獎勵
一、各組錄取前三名、優等五名、佳作十名，入選若干名，惟評審得視參賽作品之水準，
    酌于增減錄取名額，並預計於10月進行頒發典禮。 

    1.第一名：各組1名（獎狀乙紙及圖書禮卷3,000元）。 

    2.第二名：各組1名（獎狀乙紙及圖書禮卷2,000元）。 

    3.第三名：各組1名（獎狀乙紙及圖書禮卷1,500元）。 

    4.優  等：各組5名（獎狀乙紙及圖書禮卷1,000元）。

    5.佳  作：各組10名（獎狀乙紙及圖書禮卷500元）。
    6.入  選：若干名（獎狀乙紙）。
二、各校得依獲頒之獎狀及本辦法逕依權責及相關敘獎規定辦理，獎勵額度如下：

    1.前三名及優等：指導老師敘嘉獎二次。

    2.佳作及入選：指導老師敘嘉獎一次。

三、指導教師之認定一律以參賽時報名表格中所載明者為準，不得要求事後補登，同一指
    導教師指導不同學生參賽得獎，請擇其中最優名次敘獎，不得重覆敘獎。

四、參賽學生獎勵事宜，各校可逕依權責及相關敘獎規定辦理。

五、各組得獎作品將編輯成冊，於成果發表會表揚，並發送1本至臺北市各公私立（含

    國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圖書室留存。

拾、本計畫陳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剝皮寮的童畫」剝皮寮歷史街區寫生比賽報名表

                                                編號：
	姓        名
	
	就  讀  學  校 
	

	班   級   別
	年     班
	指  導  老  師
（若無指導老師，無需填寫）
	

	家  長  姓  名

（得獎通知聯絡用，請務必填寫）
	
	聯  絡  電  話

（得獎通知聯絡用，請務必填寫）
	

	報  名  組  別

（請勾選）
	□ 國小中高年級組
□ 國中組

	編號：

	作  品  主  題    
	

	主  題  說  明

（150字以內）
	

	本人參賽作品如獲獎，茲同意將該作品之著作權及使用權（含圖像、文字等）讓與承辦單位所有，承辦單位得依著作權法行使重製、發行、公開發表及相關之權利，不另給酬，謹此聲明。

                   著作權讓與人（代理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99年      月     日


※請將報名表及作品，於10月31日前送達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01號）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電話：2336-1704＃20  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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